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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计划（第二批）指标分配表

	
	
	
	
	
	
	
	
	
	
	单位：万元

	市、县（区）
	酿酒葡萄基地建设项目
	龙头企业培育项目
	正向引导机制项目
	产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产区品牌建设及重点活动推广项目
	合计
	备注

	
	酿酒葡萄基地冬季挂枝（亩）
	补助金额（万元）
	规上及限额以上企业销售奖励（对200万元以下销售奖补给予一次性补贴，剩余资金按比例31.89%下达）
	酒庄（企业）参与自治区重大活动展位补助面积（平方米）
	补助金额（万元）
	贺兰山东麓国际葡萄产业试验区葡萄种植基地基础设施运行管护项目
	张骞葡萄郡（银谷世界碳汇葡萄园）基础设施运行维护项目
	春耕展藤补助（《向新而行—展藤篇》微综艺植入费用）
	
	

	合计
	4913.00
	49.13
	1154.00
	3003.50
	378.20
	210.00
	210.00
	50.00
	2051.33
	

	银川市
	
	
	384.27
	595.10
	74.80
	
	
	50.00
	509.07
	

	金凤区
	
	
	
	61.30
	7.70
	
	
	50.00
	57.70
	

	西夏区
	
	
	384.27
	533.80
	67.10
	
	
	
	451.37
	宁夏张裕龙谕酒庄有限公司本次应下达补助418.42万元，本次下达133.44万元。

	永宁县
	
	
	305.00
	539.00
	68.00
	
	
	
	373.00
	

	贺兰县
	
	
	
	199.90
	25.10
	
	
	
	25.10
	

	青铜峡市
	2695.00
	26.95
	159.45
	1038.00
	130.80
	
	
	
	317.20
	宁夏西鸽酒庄有限公司本次应下达补助500万元，本次下达159.45万元。

	红寺堡区
	2218.00
	22.18
	11.00
	462.00
	58.20
	
	
	
	91.38
	

	石嘴山市
	
	
	
	120.00
	15.10
	
	
	
	15.10
	

	大武口区
	
	
	
	120.00
	15.10
	
	
	
	15.10
	

	中卫市
	
	
	
	25.50
	3.20
	
	
	
	3.20
	

	沙坡头区
	
	
	
	25.50
	3.20
	
	
	
	3.20
	

	中宁县
	
	
	
	24.00
	3.00
	
	
	
	3.00
	

	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135.42
	
	
	
	
	
	135.42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58.86
	
	
	210.00
	210.00
	
	578.86
	

	备注：1.冬季挂枝依据公示最终验收核定面积数据，按照100元/亩标准测算奖补。2.规上及限额以上企业销售奖励是依据公示后无异议的对2024年葡萄酒销售收入按照5%标准测算的奖补，最高不超过500万元，应下达补助资金1779.53万元，根据预算安排本次下达1154万元，缺口资金625.53万元将商财政统筹2025年预算或列入下年度预算中解决（对200万元以下销售奖补给予一次性补贴，剩余资金按比例31.89%下达）。3.建立正向引导机制项目依据《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参展推介支持办法（试行）》及市场营销处提供的展位面积按照1800元/平方米的70%予以补贴。4.产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依据葡发集团提供的《张骞葡萄郡（银谷世界碳汇葡萄园）基础设施运行维护项目实施方案》《贺兰山东麓国际葡萄产业试验区葡萄种植基地基础设施运行管护项目实施方案》，按照年初预算210万元/项予以支持。5.春耕展藤依据综合处提供的《2025年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葡萄春耕展藤活动方案》，按照年初预算50万元/项予以补支持。

	




